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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金湖县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
达标企业的公告
（第八批）

根据应急管理部《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办法》（应急〔2021〕83号）、《淮安市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三级企业定级实施意见（暂行）》和《全国冶金等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经评审，中央储备粮淮安直属库有限公司陈桥分公司、中央储备粮淮安直属库有限公司金湖分公司、金湖县银涂粮食购销有限公司、金湖县前锋粮食购销有限公司、江苏陈桥粮食储备直属库有限公司、江苏淮金粮食产业园有限公司、金湖县金北粮食购销有限公司、金湖县金南粮食购销有限公司、江苏金湖江海粮油收储有限公司、安牧乳业（江苏）有限公司10家企业为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，现予公告。有效期自公告之日起 3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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